
附件2

企业信用证明

兹证明                    近一年内未发现下列行为：

一、与建设单位或企业之间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

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三、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

四、严重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五、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质量安全事故；

六、拖延报告、隐瞒、谎报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者破坏事故现场阻碍对事故调查；

七、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并造成群访、集访等不良影响的；

八、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

九、未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

十、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情节严重；

十一、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证明机关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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